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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谭　爽

摘　要：以我国２７个垃圾议题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方法探索了保

障条件、起始条件、过程条件、结果条件 四 大 要 素 对 城 市 垃 圾 分 类 中 政 社 合 作 及 其 效 果 的 影 响。研 究 发 现，

促使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包括合作意愿、合作机制 与 制 度 环 境。合 作 能 力、目 标 契 合、资 源 投 入、外 界 反 馈

等因子呈现组合效用，具体可概化为 “目标契合型”“内力支撑 型”“外 因 驱 动 型”三 条 路 径。政 府 与 社 会 组

织应根据地方政治环境、资源能力禀赋、自身发展阶段等特 征，选 择 适 应 性 策 略 并 灵 活 调 整，从 而 有 效 推 动

城市垃圾分类，突破 “垃圾围城”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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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垃圾总量以８％～１０％的比例逐年递增。垃圾污染与大气污

染、水污染等并称 “中国十大环境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破解垃圾困局关键在于 “前

端减量分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

制度”。《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２０２０年底前在４６个重点城市实施强制分类。

２０００年，我国将北 京、上 海、广 州 等８市 列 为 “首 批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试 点 城 市”，通 过 建 章 立

制、硬件配备、宣传教育等策略展开 “运动式治理”。但彼时公众环保意识不足、环境 ＮＧＯ雏形

未见、企业力量尚未孵化，仅依靠政府之力，效果不彰。作为回应，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根治垃圾问题需 “建立政府、社区、
企业和居民协调机制”，鼓励 “一元化垃圾管理范式”向 “多中心垃圾治理范式”转型。而在众多

利益相关者中，以环境公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可谓政府的坚实盟友。在此种背景下，“政府与社会

组织如何合作”这一议题展现出其在实务领域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若将垃圾分类视为一面 “透

镜”，该研究还进一步投射出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即通过剖析微观场域下的政社互动，关照国家

与社会关系演变、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社会资本培育等公共管理学科的经典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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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国垃圾议题社会组织的规模性成长仅十年有余①，行动图景尚不明晰，加之所处地域

分散、可见度低，学界尚未对其与政府的协力机制进行系统性考察。鉴于实践需求和理论缺失，本

研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１）哪些因素影响垃圾分类中的政社合作？（２）对于不同类型的政府与社

会组织而言，合作是否具有多样化路径可供选择？（３）多样化路径如何形成？对我国宏观层面的政

社关系优化有何启示？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理工科学者是垃圾管理领域的研究主力，议题侧重于操作工具、实践策略等。直至

“治理”概念诞生，推动技术型 “垃圾处理范式”、权力型 “垃圾管理范式”向民主型 “垃圾治理范

式”转向，社会科学才逐渐介入，展开对 “多元参与”的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研究亦涵盖

其中，呈现出两种视角：一方面，学者总览垃圾困局整体，指出利益相关者合作是垃圾管理的必然

趋势［１］，并分析有效合作的政治基础与制度安排［２］，构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型［３］。另一方面，学

者进一步拆解垃圾生命链条，分别从前端 “垃圾分类”、中端 “转运回收”和末端 “垃圾焚烧”等

环节入手，将社会组织参与归纳为政策软化、社区培育、服务承接等路径［４］［５］，指出社会力量对垃

圾治理贡献不足，有必要通过法律完善、建立互信、资金支持、信息共享等策略增强政社合作，实

现 “１＋１＞２”的目标［６］。
在生命链条中，“垃圾分类”作为初始步骤，决定着垃圾治理的最终效果，备受学界与业界重

视，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也逐渐成为独立课题。除了关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我国台湾

地区的 “多中心治理”“愿景共创”“项目委托”等政社合作模式外，学者还将视野拓展到发展中国

家。抑或通过对２０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比较，描述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和成本节约中

的关键作用［７］；抑或详细探讨发展中国家固废管理中社会组织的角色、行动模式及影响因素［８］，指

出其参与受资源短缺、政治氛围、捐助依赖性等问题的阻碍［９］。亚洲各国因近年频遭 “垃圾围城”
困扰，也吸引了学界目光。通过对孟加拉社会组织行动及效果的数据分析，学者发现其在垃圾的源

头减量与搜集环节上贡献深远［１０］；也有学者运用ＳＷＯＴ框架分析社会组织介入印度垃圾管理的优

势与劣势［１１］，主张促进政社合作，共同打造可持续的废弃物管理系统［１２］。
上述研究为我国垃圾分类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因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差异，外部经验不宜

直接移植，必须立足本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路径。由于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的 时 间 不

长、规模有限，国内研究成果多侧重于规范性构想［１３］，鲜有的实证研究围绕环保组织 “上海爱芬”
展开，分析进行社区垃圾分类的多元协同机制，提炼出 “以环保组织和社区为中心，政府提供服务

性支持”的模式［１４］。虽然从社会组织视角入手的成果有限，但针对 “如何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这一议题，已有诸多观点，如 “确保干预手段的多元性和互补性，实现垃圾分类从行政驱动到利益

驱动再到文化驱动的转变”［１５］ “注重宏观政策和微观心理因素的双重效应”［１６］ “构建从源头分类到

末端处置的五大体系”［１７］等。如上考量均内蕴着对社会组织介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呼唤，论证了本研

究的必要性。
综上，当前成果既为本课题奠定了坚 实基础，也留下继续 探 索 的 空 间：其 一，在 研 究 内 容 层

面，城市垃圾分类及其政社合作呈现 “实践先行”特征，学术探讨比较滞后，尤其立足中国政治社

会背景下的研究有限。其二，在研究方法层面，目前正处于两个极端：一端属于规范研究，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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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民间组织零废弃联盟与合一绿学院２０１５年 编 撰 的《中 国 民 间 垃 圾 议 题 环 保 组 织 发 展 报 告》统 计，当 年 垃 圾 议 题

ＮＧＯ约４０家，其中近３０家成立于２００６年之后。２０１６年因受国家政策的鼓励，其数量进一步增加。



数据基础上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较薄弱，归纳出的结果较粗放，难以直击要害；另一端则为 个 案 研

究，有深度但缺乏广度，尚未实现垃圾分类领域政社合作路径的概化，不利于 经 验 推 广。有 鉴 于

此，本文致力于从内容与方法两方面做出补充，即以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 （ｆｓＱＣＡ）为工具，基于

对２７家垃圾议题社会组织的多案例研究，系统回答哪些因子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因

子间又如何通过多元组合实现 “殊途同归”的目的，以期打开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 “灰箱”，实现

政社关系理论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 （ＱＣＡ）是 反 思 定 量 与 定 性 研 究 方 法 的 产 物，由 查 尔 斯·拉 金 于１９８７年 提

出［１８］，其目的在于整合前者的 “广度”与后者的 “深度”，通过 “合成策略”（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进行中小样本案例的比较与系统分析［１９］。与传统仅关注单一原因 的 研 究 不同，定性比较分析基于

“与”（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或”（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非”（Ｎｅｇａｔｉｏｎ）的集合运算逻辑来建立解释条件与

结果变量之间的必要与充分关系。就充分关系而言，定性比较分析有助于识别结果发生的多重并发

原因，为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提供了解释性框架。比如，“Ａ＊～Ｂ＋～Ｃ＊Ｂ＝Ｙ”表示有两个因果

路径可以导致Ｙ的发生，其中前者表示Ａ发生并且Ｂ不发生，后者表示Ｂ发生并且Ｃ不发生［２０］。
模糊集定性比较 （ｆｓＱＣＡ）是对早先出现的清晰集定性比较 （ｃｓＱＣＡ）的改进，以避免后者只

能使用二分变量 （０和１）而导致的结论误差。分析采取 “模糊集得分”来表示结果和解释条件发

生的程度，得分可取０至１之间的任何数值，能较好地避免数据转换时的信息损失，更准确地反映

案例的实际情况［２１］。本研究采用ｆｓＱＣＡ方法的原因有三：第一，样本量较小。当前在我国城市开

展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统计分析，样本数在１０到６０之间的比较研

究恰是ＱＣＡ的长项。第二，当前垃圾分类中政社合作的实践非常多元，其影响因素往往是多重并

发的，挖掘多样化 条 件 组 合 是 ＱＣＡ 的 优 势。第 三，本 文 所 涉 及 的 变 量 不 属 于 “非 此 即 彼”型

（“有”或 “无”），而是在 “程度”或 “水平”上变化，因此相较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ｃｓＱＣＡ），
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ｆｓＱＣＡ）更为适合。此外，ＱＣＡ曾遭遇 “黑匣子”批判，即诟病其虽善于描

述 “逻辑”却 无 法 分 析 “机 制”［２２］。为 尽 可 能 弥 补 这 一 缺 陷，笔 者 将 遵 循 前 人 建 议，通 过 不 断 引

入、阐释代表性案例的实证材料，使之与ＱＣＡ所聚焦的条件实现对话［２３］，以便更细致地描述各影

响因素的互动关系及作用过程。
（二）案例来源与资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以社会组织为轴心选择案例。目前，我国已形成一个由５０余家垃圾议题 ＮＧＯ共同组

成的联盟型ＮＧＯ “零废弃联盟”（Ｃｈｉｎａ　Ｚｅｒｏ　Ｗａｓ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抽样时以其组织架构为依托，首选

其在华南、西南、华东、华北、华中地区且主要业务为垃圾分类的枢纽型组织５家，而后以枢纽机

构为中心，在其所辖区域选取５－６家组织，最终确定２７家垃圾议题ＮＧＯ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方

面保证了样本在地域上的覆盖性，适应我国现阶段各地尚不均衡的垃圾分类状况；另一方面则使样

本同质性与异质性兼具，即既有发展较成熟、垃圾分类较成功的组织，也有处于初创期、尚在试验

阶段的组织，以提升比较研究的效度。
数据资料源自三种途径：（１）问卷与访谈。笔者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通过面对面、电话、网络

等方式对２７个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或结构化访谈，并在部分组织帮助下与当地街道、区政府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最终问卷全部收回，并获得逾１０万字的访谈记录。（２）实地观察。课

题组成员在 “零废弃联盟”担任实习生，通过参与其日常工作、研讨会、分享会、年会等活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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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观察笔记若干。（３）二手资料。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中国知网、微信与微博公众号等，收集各组

织及当地政府开展垃圾分类的相关文本。
（三）变量选取与理论研究框架

１．结果变量及其赋值。政社合作的产出非常难以界定，优化政府服务［２４］、推动政策执行［２５］、
激发社会资本［２６］、促进市场活动［２７］等都曾被学者提及。正如汪锦军所说：“对于政府、社会组织与

服务接受者而言，站在各自立场评价合作效用的结果是不同的。”［２８］因此，为防偏失，本文试将垃

圾分类中各方利益同时纳入。首先，就合作者而言，合作的目的在于资源交换。ＮＧＯ从中获取财

政拨款、合法性、参与渠道，而政府则得到政治支持和服务供给［２９］。据此，本研究选取两项指标

来测量：（１）社会组织获得更多行动资源，如得到人财物等支持、树立社区信任、拓展业务范畴、
提升知名度等；（２）政府垃圾分类管理技能提升，如掌握更多垃圾分类专业知识与居民动员策略

等。其次，就接受者而言，合作成功的标准是公共服务的有效生产，可用如下指标衡量：（３）垃圾

分类获得成效，即目标区域垃圾分类状况较此前提升。此外，由于我国政社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
尤其在垃圾分 类 这 一 新 兴 领 域，我 们 认 为 二 者 能 在 磨 合 中 形 成 稳 定、良 性 的 关 系 也 属 于 结 果 之

一［２７］。据此设计第四个指标：（４）政社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多次政府购买或共同行动。
结果变量赋值采用四值方案①，符合一个条件及以下为０，符合两个为０．３３，符合三个为０．６７，四

个都符合为１。

２．解释变量及其赋值。垃圾分类中政社合作影响因素的选取，可分别从两类理论中获取灵感：
一类是静态的、善于搭建结构的 “政社关系”框架。１９７８年，萨拉蒙首先指出应为非营利组织和

政府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此后相继出现了４Ｃ模型，Ｃｏｓｔｏｎ模型、杨模型等代表性成果。概括而

言，这些模型将制度多元性、外部环境、行动目标、相互依赖性等视作 “合作触发剂”。另一类是

动态的、长于解读过程的 “合作治理”模型。前人分别构建了Ｂｒｙｓｏｎ模型、六维协同模型、ＳＦＩＣ
模型等范本，认为完整的合作流程应包括初始条件、治理结构、执行过程、评估反馈等环节。基于

既有框架，同时遵循ＱＣＡ对变量数量的限制②，本研究最终选择７个解释变量，其理论支撑和赋

值说明如下：
（１）保障条件。该要素旨在回答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逻辑起点，是合作得以成功的支撑。首

先，根据既有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制度环境”决定了政社关系的基本形 态［３０］［３１］。具体到本

研究，其涵盖两方面内容：第一，支持政社合作的制度环境；第二，支持垃圾分类的制度环境。而

制度本身又包含了呈现在纸面上的政策文本以及实践中领导者的施政偏好，故将上述维度两两结

合，得到衡量 “制度环境”的四个指标：①有关垃圾分类的政策支持；②有关垃圾分 类 的 领 导 支

持；③有关政社合作的政策支持；④有关政社合作的领导支持。其次，Ｂｒｉｎｋｅｒｈｏｆｆ曾 指 出，政 府

寻求第三方力量协助的动因在于其很难独立应对复杂公共问题的挑战［３２］。换言之，ＮＧＯ必须能证

明自己具备基本的 “生存能力”以及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 “发展能力”［３３］，方能得到政府信任，建

立合作关系。在垃圾分类领域，对其 “合作能力”的测量可以细化为四个指标：①ＮＧＯ具有组织

合法性和稳定性，能维持自身存续；②ＮＧＯ在垃圾分类方面有丰富经验；③ＮＧＯ能达到政府的对

于垃圾分类业务要求；④ＮＧＯ能处理好合作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避免明显冲突。该变量赋值采

用四值方案，符合一个条件及以下为０，符合两个为０．３３，符合三个为０．６７，四个都符合为１。
（２）起始条件。该要素是大部分合作模型的第一环节，涵盖参与动机的一致性、合作纠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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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四值方案中，模糊集得分可以取：１，０．６７，０．３３，０。其中，１表示条件发生，０表示条件未发生，其 他 取 值 介 乎 两 者

之间。

根据学者建议，ＱＣＡ处理的条件变量最好小于１０个，以防止条件组合过于复杂以及案例的“个体化”。



权力对称性等要 素［３４］。整 合 诸 多 模 型，结 合 垃 圾 分 类 实 践，本 研 究 将 其 分 解 为 两 个 变 量：第 一，
合作意愿。指标有二：①ＮＧＯ愿意接受政府的经费支持。虽然合作能带来资源交换，但也有部分

ＮＧＯ因担心政府以经费为工具，强化对其的隐性控制［３５］，最终放弃合作。②双方愿意进行垃圾分

类中的具体业务合作。垃圾分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政府必须从浅层的经费支持走向更深层的、在

各个环节中的业务支持，才能实现产出最大化。赋值时，将两个指标交叉组合构成二维矩阵，以定

序变量的形式赋四值，即均不愿意为０，愿意进行业务合作但不愿意接受经费支持为０．３３，愿意接

受经费支持但不愿意进行具体业务合作为０．６７，二者都愿意为１。第二，目标契合。没有共识的存

在，任何合作都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３６］，但由于不同主题 目标 与 利益 的多样性，达成一致目标存

在相当大的困难［３７］（Ｐ２０）。本文从两个指标入手，衡量政府与社会组织对于合作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

基本看法，进而分析其对合作结果的影响：①双方认可合作有助于垃圾分类的实现。当一方不认可

时，将阻碍合作进程的继续。②双方认可对方进行垃圾分类的目标。如果双方的目标认知 存 在 差

异，将影响其具体行动的 协 调 配 合。上 述 二 者 均 没 有 则 赋 值 为０，目 标 不 一 致 但 认 可 合 作 助 力 为

０．３３，目标一致但不认可合作助力为０．６７，二者都有为１。
（３）过程条件。该要素用以描述合作的操作流程。在我国现阶段政社合作中，资源流向仍呈现

“政府———ＮＧＯ”的单向性特征，故后者往往是政社关系变革中主动的塑造者［３８］。垃圾分类领域也

不例外。如果某一机构在合作事宜上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精力，也就更有机会获得政府认可与支持。
因此，首先考察 “资源投入”这一变量，测量指标包括：①ＮＧＯ是否有专人负责与政府合作事宜；

②ＮＧＯ是否有专门资金投入政府关系维护；③ＮＧＯ是否制定维护政府关系的策略；④ＮＧＯ是否

在达成政府要求方面投入足够精力。对于动态的 “合作机制”，笔者主要参照 “六维协同模型”［３９］，
从如下四个环节进行分析：①政府与ＮＧＯ职责明确；②政府与ＮＧＯ有畅通的沟通途径；③政府

与ＮＧＯ共同决策；④政府对ＮＧＯ的工作有定期评估。上述变量赋值均采用四值方案，符合一个

条件及以下为０，符合两个为０．３３，符合三个为０．６７，四个都符合为１。
（４）结果条件。根据ＳＦＩＣ模型，合作获取的阶段性成果将影响其最终效果以及双方关系的稳

定性［３４］。通过对部分案例的初步观察，我们发现，如果社会组织的垃圾分类行动得到了媒体关注

或其他地区的学习，将提升政府的信任与合作诉求。据此，设计两个指标测量阶段性结果：①垃圾

分类模式获得媒体报道；②垃圾分类方式吸引他地效仿。二者均没有则赋值为０，有媒体报道但无

他地效仿为０．３３，无媒体报道但有他地效仿为０．６７，二者都有为１。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理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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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真值表构建。根据上文确定的变量及赋值标准，构建２７个案例的真值表。具体操作时，为

确保研究信度，先由课题组三位成员根据所搜集资料分别赋值，再对出现的差异进行集体讨论，直

至取得共识①。

四、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必要条件

定性比较分析通过计算 “一致性”和 “覆盖率”来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必要性与充分性关系。
一致性指纳入分析的所有案例在多大程度上 共 享了 导 致 结 果 发生 的 某 个给 定条件 （或条件组合），
大于０．９时认为Ｘ是Ｙ的必要条件。当一致性得到满足后，可以进一步计算覆盖率指标。覆盖率

指标越大，则说明Ｘ在经验上对Ｙ的解释力越大［４０］。
采用软件ｆｓ／ＱＣＡ３．０对单条件变量能 否 构 成 垃 圾 分 类 中 政 社 有 效 合 作 的 必 要 条 件 进 行 分 析，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测

变量名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保障条件 合作能力 ０．８７９　２８６　 ０．７６８　４１４
制度环境 ０．９０３　５７１　 ０．８８３　３８０

起始条件 合作意愿 ０．９７６　４２９　 ０．５８４　９３８
目标契合 ０．８０７　１４３　 ０．８６９　２３１

过程条件 资源投入 ０．７３６　４２９　 ０．８１４　３７６
合作机制 ０．９２８　５７１　 ０．８８４　９５６

结果条件 外界反馈 ０．６６４　２８６　 ０．８４６　２２４

由表１可见，所有因素的一致性都大于０．７，即均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其中，“合作意愿”“合

作机制”“制度环境”三者的一致性分别为０．９７６　４２９，０．９２８　５７１，０．９０３　５７１，均大于０．９，故为三

个必要条件。这意味着：

１．在合作效果较好的案例中，双方存在较强的 “合作意愿”。该意愿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

会组织愿意接受政府的经费支持。调研过程中，只有北京Ｚ组织固废团队对于是否接受政府资助存

在犹豫：“也不是不跟他们 （政府）合 作，但 我 们 愿 意 多 发 展 其 他 渠 道。因 为 从 执 行 上 讲 拿 他 们

（政府）的钱执行特别高，评估方式也比较繁琐。而且我们认为公益这件事本身就应该是全社会来

买单。所以有时候会做权衡，看是否要接受 （政府资助）。” （Ｚ组织固废组工作人员Ｇ访谈记录，

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Ｚ组织的选择源自自身实力，因属于发育成熟、声名显赫的环保ＮＧＯ，筹资能力很强，
故并不依赖单一的资金来源，但大部分尚处成长阶段的垃圾议题ＮＧＯ难以望其项背。正如零废弃

联盟与合一绿学院联合发布的 《中国民间垃圾议题环境保护组织发展调查报告 （２０１５）》显示，当

前民间组织开展垃圾议题工作的最大掣肘因素为 “资金不足”，在 “议题敏感”“人员不足”等九个

选项中位列第一。这决定了大部分ＮＧＯ具有接受官方资金的强烈意愿。“服务购买”是二者合作

的主要方式。其二，除资金外，在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双方对彼此存在资源依赖。一方面，相关

政府部门因缺乏时间、人力与方法，难以独立开展垃圾分类宣传与指导，亟需社会组织的 专 业 支

持。如成都Ｂ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坦言：“我们事情太多了！垃圾分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没有

时间也没有人去做这个事。而且从来没接受过正规培训，也没了解过别的地方怎 么 分 类，不 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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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如果需要真值表原始数据，可直接与作者联系。



组织 （成都市某垃圾议题ＮＧＯ）那么精通，说得头头是道。”（成都Ｂ区城管局工作人员Ｚ访谈记

录，２０１７１１０３）另一方面，若无区政府、街道办等具有行政权威的机构作为中介人与协调人，社会

组织亦很难获得居民理解并长期扎根社区。

２．“合作机制”是另一要件，确保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具体事项和不同阶段中有章可

循、相互补足。这首先体现为双方职责明晰，尤其是政府责任必须履行到位。比如，在 Ａ组织的

“三期十步法”中，街道需协助 ＮＧＯ进社区实地调研、摸查垃圾处理现状，区市容所、妇联、文

明办、房办等多部门需联合召开垃圾分类动员会，市容局需与 ＮＧＯ共同为社区制定分类投放点、
配备标准化分类容器等①。基于如上支持，才助力 Ａ组织打造了持续有效的分类模式。其次，稳定

的沟通机制是有效合作的关键，体现为正 式 与 非 正 式 两 类。前 者 为 制 度 化 的 垃 圾 分 类 情 况 汇 报 会

议，频率为半个月至一个月，部分组织每季度需向街道或区政府提交书面材料。后者指非正式的不

定期沟通，如Ｓ组织负责人提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几乎每天都和街道负责人见面。即便不是

每天，也不会超过一周，他们的互动是非常频繁的，基本可以称为２４＊７，全天候不间断。”（Ｓ组

织负责人访谈，２０１７０３２４）再次，决策机制是合作中兼具实质与象征意义的部分，不仅直接影响行

动质量，还表征着社会组织究竟是政府的 “伙伴”，还是 “伙计”。以 Ａ组织为例，垃圾分类的推

进模式一直由双方协商确定，尽管面临上级的考核压力，区市容局与街道仍尽可能尊重其的专业性

与独立性，不以权威俘虏对方：“对于分类怎么拓展，Ａ组织的意见是做一个巩固一个，不能有回

潮。但今年市里有要求要全覆盖，我们压力就比较大，所以也跟他们 （Ａ组织）沟通了很多次，最

后达成共 识，还 是 坚 持 这 个 模 式，但 是 尽 可 能 提 升 点 速 度。” （Ｙ 街 道 市 容 所 所 长Ｊ访 谈，

２０１７０７１８）分类过程中虽存有分歧，但决策权力共 享 所 构 筑的 良 性 关 系 使 其 大 都 能 迎 刃 而 解。最

后，评估机制是政府用以考察社会组织能力、进行合作策略调整的参照，也是社会组织自我考察、
不断精进的动力。２７个组织中只要接受政府资金，均面临方式各异、频率不一的评估，评估结果

会跟项目 “尾款”挂钩。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组织的工作节奏，却也无形间促使双方紧密 沟

通、相互支持，故大部分组织将评估视为彼此了解、能力建设、优化成效的 “契机”。

３．“制度环境”是第三个必要条件，或是来自政策文件的制度性规定，或是与上级领导的施政意

愿吻合。条件越充分，合作越容易成型，效果也越显著。上海Ａ组织是典型的成功案例：“２０１１年，
分类成为市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两年间出台好几个政策②，一来明确了垃圾减量的具体量化目标，
给基层政府施压；二来提出街道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分类，给我们提供了存在

和行动的合法性。更幸运的是，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很有前瞻性的街道领导，他非常有环保意识，而且

认为社会组织很重要。就是因为他跟我们一块到社区去动员，才让这个工作持续下去。”（Ａ组织负责

人Ｌ访谈，２０１６０４２５）无独有偶，郑州市Ｌ组织能成功注册并进入分类领域，也仰赖于２０１２年的政

策机遇及领导支持：“从１２年开始我觉得政府对垃圾分类越来越重视，一步一步地投入资金，投入人

力，要不然也不会有我们这个ＮＧＯ从无到有，专门做这个工作。”（Ｂ组织创始人Ｐ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除上述三个条件外，“合作能力”的一致性为０．８７９　２８６，非常接近于０．９，说明社会组织能否

维持自身存续、能否弥补政府在垃圾分类中的短板等，都直接影响着政府的信任与满意度，进而影

响合作效果。但这并非必要条件，其原因在后文的组合条件分析中将进一步论证。此外，“目标契

合”的一致性超过０．８，说明目标统一将为双方合作锦上添花，部分证实了４Ｃ模型中 “目标影响

政社关系”的论断，却同样不是必须。实际上，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组织对垃圾分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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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Ａ组织２０１７年印刷出版的手册《三期十步法———社区垃圾分类操作指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出台的相关政策包括《上海市关于实施“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市政府实事项目的通

知》《上海市关于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街镇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等。



的解读与政府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其因资源依赖而求同存异。
（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多元路径

上文已经确定了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效果的必要条件，本部分将对一致性大于０．７
的非必要条件进行组合分析，从而呈现其发挥作用的多元路径。

组合分析输出方案如表２所示。三个条件组合的总覆盖度约０．７５，表示其解释了大部分的案

例，是政社合作推进垃圾分类最为典型的几种组合。加入上文的必要条件，并将字母代替的变量名

称转换成中文名称，得到三个表达式，其分别对应三条路径，用以说明城市垃圾分类中政府与社会

组织有效合作的多元策略选择。

表２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条件组合 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ｚｙｔｒ＊ｍｍｑｈ＊～ｈｚｎｌ　 ０．５４４　２８６　 ０．０７２　８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ｗｊｆｋ＊ｍｍｑｈ＊ｈｚｎｌ　 ０．６１４　２８６　 ０．１４２　８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ｗｊｆｋ＊ｚｙｔｒ＊～ｍｍｑｈ＊ｈｚｎｌ　 ０．４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８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组合 ０．７５８　５７１ － １．０００　０００

　　注：“＊”表示 “和”，“～”表示 “非”。原始覆盖率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指给定项解释结果案例的

比例；唯一覆盖率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指剔除与其他组合重复的部分而得 到 的 覆 盖 率；一 致 性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与覆盖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说明所有条件组合对结果的总体一致性与解释度。

１．路径一：“目标契合型”合作。合作效果＝合作意愿＊合作机制＊制度环境＊资源投入＊目

标契合＊～合作能力。该路径的核心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表现出在垃圾分类目标取向上的高度

吻合，辅助条件是社会组织为维护双方关系而进行的 “资源投入”。二者合力，可以弥补组织自身

能力的短板，故命名为 “目标契合型”。代表性案例之一是深圳市Ｂ组织。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工作，Ａ区需要创建十个分类试点小区。我以前是环保志

愿者，知道这个信息后就和区城管局洽谈，看能不能策划一些以垃圾分类为议题的项目。领导非常

重视，觉得分类不只是政府的事情，公益组织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建议以我作为法人、局领导联合

发起成立Ｂ组织。”（Ｂ组织创始人Ｐ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７）从创始人的叙述中可知，Ｂ组织注册前在垃

圾分类领域并无成熟经验，其合法身份的获取源自上级政策压力及政府共事意愿。而后续良性关系

的维持则得益于另外两个 “秘诀”：首先，Ｂ组织始终与政府保持工作目标统一。２０１２年，深圳市

出台 《“十二五”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不低于

９５％”，故Ａ区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 “宣传教育”。虽然Ｂ组织成员大都认为 “深入社区、扎根

社区才能真正推广垃圾分类”（Ｂ组织工作人员Ｌ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９），但还是将 “校园培训”作为核

心目标，用三年时间在中小学校进行垃圾分类宣讲会，协助区政府通过了 “知晓率”考核。其次，

Ｂ组织投入了较多资源来优化双方关系。正式层面体现在尽可能满足政府的工作安排，如频繁参与

各类会议。非正式层面，则由负责人腾出一定精力与基层政府领导进行不定期联络，打造 无 形 的

“情感纽带”。
努力的效果显著，Ｂ组织与政府始终并肩战斗。一方面，组织的办公场所由政府提供，运营经

费约８０％来自区及街道采购项目，有效扫 除 了Ｂ组 织 的 生 存 困 境，使 其 能 在 业 务 领 域 专 心 耕 耘，
知名度日益提升。另一方面，Ａ区也借助Ｂ组织力量，深入社区、机关、学校开展 “资源回收日”
“垃圾分类百校大联合”等系列活动，建立和完善垃圾分流体系，逐步培养市民形成良好生活习惯。

据此，可以判断 “目标契合型合作”路径适合两类社会组织：一类如同Ｂ组织，虽不是官办性

质，却在政府支持与庇护下成立，作为政府实现目标的 “手足”，具有 “基因优势”。另一类则是初

—２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创的草根ＮＧＯ。２０１６年后，随着垃圾分类成为基本国策，是政社合作的最佳时机。新生组织虽然

能力经验尚浅，但可以锚定所在地政府需求，在理念、目标、策略方面尽可能与之靠拢，以争取项

目与资金支持，边实践边成长。

２．路径二：“内力支撑型”合作。合作效果＝合作意愿＊合作机制＊制度环境＊～外界反馈＊
目标契合＊合作能力。类似于 “目标契合型”，该路径需要政社双方存在一致目标，但 差 异 在 于，
“资源投入”可有可无，“外界反馈”极不显著，合作要义在于社会组织过硬的实力。笔者将其命名

为 “内力支撑型”，代表性案例是郑州市Ｌ组织。

Ｌ成立于２００９年，因找不到合适的主管单位，“非法”工作了好些年，直至２０１３年才在民政

局正式登记。而其获批的原因，除了 “社会组织放开注册”的政策机遇，更关键的在于该组织已具

备了一定的运营能力：“我们是自然之友地方小组的一个分支，注册之前已获得香港一家基金会的

资助，在社区做厨余垃圾堆肥。民政局认为我们有正常开展的项目、有专职工 作 人 员、有 资 金 来

源，具备成立一个机构的要件。”（Ｌ组织负责人Ｙ访谈，２０１７０６１４）除 “能力”之外，Ｌ组织业务

领域的选择让政府进一步卸下担忧。负责人Ｙ表示：“我们很清楚 ‘污染防治’在环保领域是个比

较敏感的话题，所以注册的时候明确表示只做社区垃圾分类。政府觉得这个事没风险也有价值，就

主动帮我们协调，让科委做主管单位。” （Ｌ组织负责人Ｙ访谈，２０１７０６１４）经过严格的 “自我审

查”，Ｌ组织迈入了政社合作的第一道门槛。
此后，“以 ‘能力建设’为轴、‘目标统一’为翼”的策略不断为组织赢得空 间。“能力建设”

首先表现为组织为求生存的不懈努力。２０１２年前后，垃圾分类在郑州并非 “朝阳产业”，故Ｌ组织

始终以社会筹款为生：“我们从来都觉得自己生长的环境跟他们 （官办ＮＧＯ）不一样，所以在最难

的情况下，哪怕就是在没钱的情况下，也要干！”（Ｌ组织负责人Ｙ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０８）这种坚韧与自

立打动了政府，也为组织争取了更多信任。民政部社团科的负责人就曾不无敬佩地说：“我就很奇

怪啊，当年注册的很多公益机构现在都注销了，Ｌ组织人这么少，也没有很多的筹款渠道，怎么能

坚持活到现在？”（实地观察记录，２０１７０６１５）其次，“能力建设”还体现为Ｌ组织业务水平的持续

精进。经过在社区的多年耕耘，其打造了 “垃圾堆肥”“生态集市”等品牌项目，成功实现厨余垃

圾循环利用，并先后获评 “ＳＥＥ劲草同 行”伙 伴、３Ａ级 社 会 组 织、郑 州 市 科 协 系 统 三 星 级 协 会、
零废弃联盟华中区枢纽中心等，突出的业绩给政府吃了 “定心丸”。

但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并非没有分歧。与大部分ＮＧＯ一样，Ｌ组织将 “社区”视为垃圾分类的

大本营，但政府却选择在 “环境教育”领域给予资助。如何处理组织愿景和政府目标的差异成为一大

挑战。“说实话，环境教育不是我们的长项，但我们理解这可能是政策压力。而且政府的钱不能不要，
合作关系必须要建立，基于这个考虑，最后就把环境教育和组织专长做了个结合，变成学校的 “零废

弃”宣教。”（Ｌ组织工作人员Ｃ访谈，２０１７０６１５）通过主题精细化，Ｌ组织巧妙地化解了双方在垃圾

分类目标上的差异，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谨慎。“（环境教育）项目拿过来以后，我们就没再

申请别的。一方面政府承诺，如果做好了，以后投入的金额会增加。另一方面，也很担心如果项目做

砸了，以后彼此关系该怎么维护。所以从策略上考虑，其他一些工作都暂时停摆了，准备把政府的这

个项目朝死里好好做……让他看了有成就感。”（Ｌ组织负责人Ｙ访谈，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朝死里好好做”
“让他有成就感”等表述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对于Ｌ这样不在公共关系上进行额外 “资源投入”，又尚未

获得显著 “外界反馈”的社会组织而言，只有以项目为载体，最大程度展示自身能力，同时宣告与政

府步调一致，方可树立口碑、建立信任。Ｌ组织的努力没有白费，有关部门或是邀请其在国家民政部

调研中建言献策，或是鼓励其争创星级协会以获取更多资源，或是向其咨询青年人参与环保的策略

等，Ｌ组织在郑州市的触角伸展得越来越宽，前景一路向好。
在２７个案例中，与Ｌ组织路径一致的多为处于发展期的草根ＮＧＯ。它们在垃圾分类领域已积

—３９—

谭　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累一定经验，但社会关注度不足，尚未成为声名远播的 “明星”，也没有多余资源专门维护政府关

系，故在政社合作中的诀窍在于踏踏实实、用 “内功”说话。但要注意的是，这种 “内功”不能过

度远离政府需求，而应依据自身资源，采用权变性策略寻求双赢，进而建立良好互动，有效推进垃

圾分类。

３．路径三：“外因驱动型”合作。合作效果＝合作意愿＊合作机制＊制度环境＊外界反馈＊资

源投入＊～目标契合＊合作能力。与上述两条路径的明显区别在于，该情境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存

在目标差异。为克服目标契合这一初始条件的缺失，“外界反馈”“合作能力”“资源投入”三者须

同时发力。其中，“外界反馈”功效最为显著，主要指大众媒体、他地伙伴对社会组织垃圾分类经

验的良好评价与积极效仿。这可将组织本 就 出 众 的 能 力 几 何 倍 数 地 放 大，不 仅 提 升 政 府 的 合 作 意

愿，更促使其主动伸出橄榄枝。综上，笔者将该路径命名为 “外因驱动型合作”，代表性案例是上

海市Ａ组织。

Ａ组织的前身是环保社团Ｒ，２００９年起自行投入人力物力做社区电子废弃物回收等垃圾分类

项目，但因缺乏政府理解与支持，始终未得获合法身份，资金来源也不稳定，直到２０１１年才扭转

局面。“２０１１年，我们开始在Ｙ小区进行试点，把垃圾分成大概１１类，有９０％的参与率，做得还

蛮成功的。当时有大概二十多家媒体来报道，突然间我们挺有名了，之后科委就找过来说要帮我们

注册。”（Ａ组织负责人Ｌ访谈，２０１６０４２５）被创始人Ｌ称作 “成功”的垃圾分类尝试正是２０１２年

上海市鼎鼎有名的 “杨波模式”。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使该模式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市委市政

府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区与街道政府政绩大丰收，Ｙ小区被评为 “全国科普示范社区”，Ａ组织也

一炮而红，被冠以垃圾分类 “先驱”与 “明星”的光环。此后，越 来 越 多的 基层 政 府 前 来 寻 求 合

作，逐步构建了至今依然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在 “合作”的乐章中，“分歧”亦是难以回避的旋律：“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但说实话，我

们在垃圾分类深层目标上是不同的。虽然 表 面 看 都 在 分，但 他 们 要 的 是 一 段 时 间 内 指 标 上 量 的 分

类，而我们追求的是培养人主动、持续的分类习惯与能力。”（Ａ组织工作人员Ｌ访谈，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可见，从Ａ组 织 的 角 度 而 言，垃 圾 分 类 是 个 慢 功 夫，关 键 在 于 “授 之 以 渔”，而 非 “授 之 以 鱼”，
但基层政府受制于考核压力，难免追求短期之 “鱼”。这曾使Ａ组织陷入矛盾与茫然，但其非常清

楚，缺少政府支持的垃圾分类很难在社区生根，因此花费了不少精力来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首

先，在分类的每个环节，Ａ组织都会邀请不同层级与职能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并赋予其核心功能，
使其在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同时，也逐渐理解Ａ组织 “稳扎稳打”的工作模式。其次，Ａ组织会帮

助街道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笔者实地探访时，一位工作人员正帮助某社区进行 “花圃改

造”，她解释这是与街道签约的小项目，虽然与组织业务并不相关，但希望借此维系与街道的伙伴

关系，以获得可持续的政府购买。最后，Ａ组织策略性地进行了 “概念重塑”，将 “垃圾分类”打

包进 “社区治理与营造”这一宏观目标 中，让 一 直 非 常 重 视 治 理 能 力 建 设 的 上 海 各 级 政 府 难 以 拒

绝。与此同时，“外界反馈”的作用继续发酵。继 “杨波模式”后，“三期十步法”成为Ａ组织工

作的新亮点，各路媒体纷纷报道，多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前往学习，不少国内外学术团队跟踪

研究。越来越多的正反馈不仅使 Ａ组织声名鹊起，也为当地政府树立了 “治理得力”的美名。这

进一步帮Ａ组织赢得政府认可，使其垃圾分类工作更方便有效。
可见，能力强并不意味着应撇开政府独立行动。恰恰相反，能力越强，越有资本与政府平等合

作、共生共荣，但同时也越容易固守自我，产生冲突。该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成熟期ＮＧＯ的代表

Ａ组织提供了两条经验：其一，自我增能以获得良好外界反馈，尤其要善用宣传策略打造自 身 品

牌，提升社会影响力，为政府的主动选择提供充足理由。其二，开放心态，投入资源，运用多元策

略维护同政府的关系，淡化差异，建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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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助ｆｓＱＣＡ方法比较分析了２７个案例，初步得到以下结论：城市垃圾分类中政社有效合

作受多因素影响。其中，“合作意愿”“合作机制”与 “制度环境”为必要条件，其余要素则呈现组

合效用，可提炼为 “目标契合型”“内力支撑型”“外因驱动型”三条路径。这一结论有力支撑了前

人基于个案的发现，如，政府介入有助于补充社会组织 “不合法”“没资金”“缺信任”等短板，二

者合作需建立在 “观念合拍”“制度完善”“互惠互利”等基础之上等。同时，也提出了不同观点和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对于合作的必要条件，政府与社会组织务必在垃圾分类实践中予以重视。第一，应着力

提升双方的 “合作意愿”，奠定良好的起始条件。对政府而言，在于优化项目购买过程中繁琐的评

审、财务、汇报等制度，让社会组织 “敢申请”“能申请”。对于社会组织，则应始终秉持 “自力更

生”而非 “等靠要”的观念，加强业务能力，提升传播技巧，为政府支持提供诱因。第二，“上级

政策与领导支持”是重中之重。２０１６年后，垃圾分类顶层设计启动，释放诸多 “政策红利”，为社

会组织参与创造了良好契机，但也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列入 “强制分类”的４６个城市中，
目前还有２７个未出台地方性实施方案细则，不利于调动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积极性。另 一 方 面，
部分已出台政策的地方因 “锦标赛体制”而陷入 “运动式治理”，反致负面效应。如上海市Ａ组织

的工作人员曾无奈地抱怨：“政策要求今年各区垃圾分类全覆盖，这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指

标。在很多国家，一个地区覆盖率百分之三十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强行要求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百，那么只能降低质量。” （Ａ组织工作人员Ｌ访谈，２０１６０４２６）故如何使政策既产生

“推拉效应”，刺激政府行动力，又避免走向极端，再度陷入 “运动式治理”，将是未来必须思考的

问题。如果说政策让社会组织做出预备动作，政府各部门的具体行动才能让其真正开跑。这种行动

不仅指项目购买，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垃圾分类 “实务”上的互助。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缺乏自

治基因，陌生人组成的社团进入社区并不容易，需要官方权威的引荐与宣传，故基层政府尤其是街

道、居委会必须对此提供支持，助力社会组织 “破冰”并扎根社区。同时，环卫部门也应该尽快打

造生活垃圾分类运输体系，确保社区所分出的垃圾不再混合收运，使社会组织与居民的努力能切实

见效，形成正向反馈。第三，无论何种路径，都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 “合作机制”。政府与社会组

织应该在共同商议下进行制度构建，依据各自优势，明确划分垃圾分类中的权责并设计高效的沟通

机制和系统化的评估考核体系，避免随机性、不规范的共事方式影响合作绩效。
其次，政府与社会组织可量体裁衣，选择适应性的合作路径 （如表３所示）。城市垃圾分类存

在显著的区域特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法律政策运行情况、政府部际协作状态、社会组织发

育程度等都直接影响分类实践。因此，政社合作并不存在万事俱备的完美状态和整齐划一的操作模

式。在本研究提供的三条合作路径中，政府投入的人财物依次削减，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逐渐提升，
对组织成熟度与专业能力的要求也愈发严苛。具体而言，“目标契合型路径”适合资源丰富、有能

力催化社会组 织 或 对 其 有 强 烈 需 求 的 地 方 政 府，以 及 处 于 初 创 期、经 验 尚 浅、资 源 匮 乏 的 草 根

ＮＧＯ。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社会组织成长保驾护航。“内力支撑型路径”适合资源较充足、对

社会组织有一定需求的地方政府，以及处于发展期、已具备垃圾分类经验的草根 ＮＧＯ。双方可共

同学习，相互增能。“外因驱动型路径”则适合发育成熟、在垃圾分类领域已形成 “品牌效应”、能

显著 “反哺”政府的ＮＧＯ。此时，即便双方存在分歧或政府还有其他可选择的合作方，ＮＧＯ也能

脱颖而出，不负使命。上述发现与郁建兴等的 “调适性合作”论断基本吻合，即 “作为调适性合作

的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初始条件将决定不同类型的互动机制”［３８］。双方应立足对自身禀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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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灵活地选择合作策略，更可依据彼此发展变化进行及时调整。

表３　合作路径与政府、社会组织的适配性

合作路径
社会组织基本情况 政府基本情况

专业能力 掌握资源 发展阶段 掌握资源 对社会组织的需求
合作特征

目标契合型 弱 匮乏 初创 丰富 强烈 政府保驾护航

内力支撑型 中 一般 发展 中等 中等 政社相互增能

外因驱动型 强 丰富 成熟 中等 较弱 社会组织反哺

最后，本研究所提出的多元路径实际折射出一个经典议题：合作中，社会组织与政府应建立怎

样的关系？对社会组织而言，“寻求独立”始终是其渴望的理想状态，但垃圾分类的特性决定了与

政府脱离势必陷入尴尬，故无论在哪条路径中，社会组织都在 “依赖性”与 “自主性”之间不断求

取平衡。加之现阶段很多组织尚处于初创期，不宜照搬西方 “自力更生”的办法，更明智的选择是

“借助政府资源，在参与中成长”［３６］，通过有智慧、有策略的妥协和有理性、有原则的坚持，逐步

消解资源与权利的单向流动。对政府而言，则应树立 “包容”与 “可持续”理念，无论是通过单纯

资金支持还是具体业务合作与社会组织发生关系，其目标都不应只是追求垃圾分类的成本削减或绩

效增长，而更应在于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共事伙伴。只有摒弃将政府购买视为短暂的市场交易，摒

弃将垃圾分类视为上级压力和 “政绩跑步机”［４０］，将其转化为真正的环境共治理念，方能与社会组

织取得共识，有效合作，最终形成 “以政社分开为前提、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政府购买服务为纽

带”的新型政社关系，以及双方相互依赖、边界清晰的善治格局［４１］。
综而述之，本研究在微观个案解读与宏观逻辑推演之间嵌入中观维度，提炼出具有一定规律性

与覆盖性的结论，从理论层面弥补了现有成果之不足，使 “政社合作”的诸多经典框架在环境治理

具体领域中获得生命力。在实践层面上，则回应了当前城市垃圾分类如何有效引入社会力量这一困

惑，为法律政策环境、政府治理能力、社会组织水平等存在差异的各地区提供了一份 “行动指南”。
当然，本文也存在不足：首先，更多站在社会组织视角进行资料搜 集 与 分 析，难 免 有 所 偏 失；其

次，由于ｆｓＱＣＡ在时序分析上的欠缺，未能全面追踪政社合作的发展与变化过程；最后，因篇幅

所限，无法对更多案例进行详细剖析。上述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通过进一步实地调研及个案深描

方法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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